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５０

指数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

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证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

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增加华泰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为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５０

指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认

购代码：

２４００２１

、基金简称：华宝短融

５０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华宝兴

业中证短融

５０

指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８８２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６３

联系人：万鸣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９７

（

２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或各地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４７４

投资者还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和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 ）咨询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收益结转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４０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及《华宝兴

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人累计收益

＝∑

投资人日收益（即投资人日收益逐日累加）

注：本次累计收益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资者收益结转的

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人（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基金投资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

１５

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集中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情况将另

行公告。

２

、另外，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提请广大本基金的持有人定期核查自己的账户余额。 根据基金合同的

规定，本基金按日进行收益分配，当日收益的精度为

０．０１

元，小数点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式，因此，当账户余

额过低时，将出现无收益分配的情形。 此时，持有人可选择追加基金份额或者全部赎回等方式避免自身资

产的损失。 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基金合同中的相关章节。

３

、 如有其它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２２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１９８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除权（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２

、本次分配以

４４２

，

３３６

，

１２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２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１．９８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９７

，

３１３

，

９４７．５

元。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３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

、除权（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四、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三力通信经贸公司、武汉现代通信电器厂、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电信

公司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向持股单位发放。

五、有关咨询办法

办公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关东科技园东信路

６

号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３

咨询部门：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９３８８５

传 真：

０２７－８７６９１７０４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３

证券简称：云内动力 公告编号：董

２０１２－０１６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说明：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报告》的议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经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及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但因当时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尚未完成，故《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未和董事会决议及监事会决议一并发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关联交易报告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

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复（

１９９８

）

４９

号

文批准，由云南内燃机厂独家发起，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柴油机和轻

型载货车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由于行业特点和生产需要，按照公司与云南内燃机厂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生活服务协议》，公司

与云南内燃机厂发生土地、房屋租赁以及代扣代缴水电费等关联交易，并与其控股子公司云南方舟集团杨

林铸业有限公司发生零部件采购以及生产废旧物资的出售等类别的交易。

二、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

关联交易标

的

关联单位

年初至公告

期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

预计全年累

计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重

２０１１

年关联

交易金额

零部件采购

铸件等原材

料

云南方舟集

团杨林铸业

有限公司

２５９．２６ ４

，

０００ ３．８０％ １０１１．１７

生产废旧物

资出售

废铁等

云南方舟集

团杨林铸业

有限公司

３１３．１７ １

，

８００ ７２．５０％ １０７５．３２

小计 — —

５７２．４３ ５

，

８００

—

２０８６．４９

土地租赁 土地租赁

云南内燃机

厂

１８３．７５ ７３５ １００％ ７３５

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

云南内燃机

厂

—

５．１５ ６３．１９％ ５．１５

资金代扣代

缴

代扣代缴水

电费

云南内燃机

厂

１９．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１．６４

小计 — —

２０３．２５ ８４０．１５

—

８１１．７９

合计 — —

７７５．６８ ６

，

６４０．１５

—

２８９８．２８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云南内燃机厂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波 注册资本：

５

，

６２７

万元正

经营范围：主营柴油机及机组、柴油发电机组，兼营汽车配件、农机配件。 目前云南内燃机厂无生产经

营性资产。

经审计，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７７９．３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

，

５５３．０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其净资产

４２

，

５１５．１３

万元，总资产

６１

，

６４７．４０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云南内燃机厂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

２５

，

９６４．０６

万股本公司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１４％

，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云南内燃机厂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

的可能性较小。

４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预计与云南内燃机厂在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最高累计总金额为人民币

８４０．１５

万元。

（二）云南方舟集团杨林铸业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云南方舟集团杨林铸业有限公司是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由云南方舟集团与加拿大波恩国际发展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创办的中外合资企业，总投资

１

亿元人民币，厂区占地约

１８２．２

亩。 已建设完成的有铸造车间、宿

舍、办公室、员工食堂等，占地约

１００

亩，待建地约

８０

亩，总建筑面积约

３９９５３．４３

㎡。

２００９

年年底由云南内燃机

厂出资收购原股东持有的

７０％

股权，注册资本

６

，

６９６

万元。

目前， 企业主要从事各类金属灰口铸铁件产品制造， 耐磨铸钢件制造及自产产品的销售。 拥有年产

１００００ｔ

的

ＺＺ－４１６Ｂ

垂直无箱射压自动射压生产线和年产

１００００ｔ

的碱酚醛树脂砂生产线， 耐磨铸钢年生产能

力共计

２００００ｔ

。 公司拥有先进、优质的硬件设施配备，主要包括中频感应炉、光谱分析仪、砂处理线、系列除

尘设备等。

经审计，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３３６．０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０７．５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其净资产

５

，

７９２．６２

万元，总资产

１１

，

８３３．４１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内燃机厂控股的另一子公司。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云南方舟集团杨林铸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并考虑到其与云南内燃机厂的股权关

系，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４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预计与云南方舟集团杨林铸业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的零部件采购及生产废旧物资出售类

型发生的关联交易最高累计总金额为人民币

５

，

８００

万元。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

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费用原则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费

用”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每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本公司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

２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维护了交易双

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３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审议程序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各位独立董事均同意将上述关

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２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经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报告的议案》。 公

司董事长杨波先生因同时兼任控股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厂长， 董事王祝铭先生兼任云南方舟集团杨林铸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４

、与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会议有关事

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四）会议召开地点：武汉锦江国际大酒店（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７０７

号）。

（五）会议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星期一）。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人员等。

二、会议议程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五）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六）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

（七）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

（八）审议《关于修改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九）审议《关于更换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十）审议《关于公司聘用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十一）听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其中，议案（八）为特别决议，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议案（六）具体内容请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议案（九）具体内容请查

阅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其他议案具体内容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股东参加投票的权利及权利的行使

１

、股东依法享有出席本次会议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表决的权利。

２

、未参与本次投票表决的或虽参与本次投票表决但投反对票、弃权票的股东，如本次会议决议获得通

过，仍需按表决结果执行。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２

、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代

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３

、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４

、法定代表人以外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

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

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将相关身份证明、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交会务人员。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授权签署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

当经过公证。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

（二）登记截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星期四）

１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长江证券大厦？ 董事会秘书室接待室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八号长江证券大厦 （邮编：

４３００１５

）

联系人：邓 飞 黄育文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８８６

传真号码：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７２６

（二）本次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时参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

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代理投票委托书（注：复印有效）

代理投票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或依法延期后的其他日期）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

列议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等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赞成

（附注

１

）

反对

（附注

１

）

弃权

（附注

１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

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

８

《关于修改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９

《关于更换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聘用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附注

２

）：

２

、股东账号： 持股数（附注

３

）：

３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署：（附注

４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则请在“反对”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多选或未作选择的，

则视为无效表决票。

２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无须填写本栏。

３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东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４

、代理投票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委托书须加

盖法人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 年报全文中有部分内容存在误差，现更正如下：

一、年报全文第八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表格部分

原披露为：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

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餐饮收入

１２２

，

６７５．１１ ３７

，

９５９．６２ ６９．０６％ ３４．４５％ ２３．０１％ ０％

商标许可使

用及服务费

５３１．６６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０％

促销费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其他

７２．２５％ ３９．９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３

，

２０６．７６ ３７

，

９５９．６２ ６６．５０％ ２５．１２％ ３０．９９％ －１．５０％

因本公司餐饮业务的特殊性，无主营业务分产品分类

现更正为：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

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餐饮收入

１２２

，

６７５．１１ ３７

，

９５９．６２ ６９．０６％ ３４．４５％ ２３．０１％ ２．８５％

商标许可使

用及服务费

５３１．６６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０％

促销费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其他

７２．２５％ ３９．９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３

，

２０６．７６ ３７

，

９５９．６２ ６６．５０％ ２５．１２％ ３０．９９％ －１．５０％

因本公司餐饮业务的特殊性，无主营业务分产品分类

二、年报全文第八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表”部分

原批露为：

年 份 采购金额（万元） 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２０１１

年度

Ｘｘｘ ２４．００％

２０１０

年度

７８１８．８２ ２４．００％

现更正为：

年 份 采购金额（万元） 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２０１１

年度

９７９５．２０ ２７．３３％

２０１０

年度

７８１８．８２ ２４．００％

三、年报全文第八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公司董事会报告中对总金额占资产比重较大且变动幅度较大的

项目说明部分

原披露为：

固定资产同比增长

１０．３８％

和在建工程同比下降

７．８３％

， 主要是因为再见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和长期

待摊费用所致。

现更正为：

固定资产同比增长

１０．３８％

和在建工程同比下降

７．８３％

， 主要是因为在建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和长期

待摊费用所致。

四、年报全文第八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债权债务变动情况表”部分所列资产和负债同比发生重大变动

的变动情况进行补充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同比增长

％

２００９

金额 金额 金额

应收账款

３

，

３６７．２８ ２

，

１１８．０１ ５８．９８％ １

，

３７９．７０

预付款项

３２

，

６６５．３７ １７

，

４９８．２４ ８６．６８％ ８

，

６９３．５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４

，

４９２．８６ ２

，

６７２．２４ ４４２．３５％ ２

，

７４９．５７

短期借款

１０

，

４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１０

，

３０９．９２ ８

，

９９８．９３ １４．５７％ ５

，

７５９．２４

预收款项

１３

，

７１０．８２ １０

，

６３４．２１ ２８．９３％ ７

，

４５３．８９

其他应付款

３

，

７１７．３３ １

，

４０６．１７ １６４．３６％ ８８７．４４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同比增长

５８．９８％

，主要是因为新开门店等营业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信用签单挂账

所致。

报告期内，预付账款同比增加

８６．６８％

，主要原因为：（

１

）本公司与武汉港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购

房协议，预付购房款

１．２

亿元；（

２

）本公司预付给西藏汉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保证金

２０００

万元；（

３

）本公司预

付给深圳市麦广帆包含策划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诚意金

３０００

万元；（

４

） 预付北京怡和汇通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订金

１０００

万元；预付北京雍宏旺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采购货款

９９０

万元。

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同比增长

４４２．３５％

，主要原因为：（

１

）应收北京和泓置地有限公司项目转让款

４１００

万元；（

２

） 上海湘鄂情酒楼有限公司本期增加对其新投资设立的联营企业上海众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往来

款

３７０

万元；（

３

）预付给中胶橡胶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胶橡胶所持有北京车行天下餐饮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股权收购保证金

５８５０

万元；（

４

） 应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部招待所西单店二期项目房屋装修补

贴款

２５０

万元； 北京朝阳门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拟投资设立北京海运仓秀庐私家菜馆有限公司未完成验资

款

１００

万元等。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同比增长

１６４．３６％

，主要原因为本期营业规模扩大，股工程质保金、房租租金和押

金增加，同时预提水电等费用增加等。

五、年报全文第八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公司资产营运能力分析”部分

原披露为：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周转率有所提高，主要是公司加大催收力度，给相应担保责任人分解指标，确保应

收账款的及时到账收回，降低经营风险。

报告期内，存货周转率与应收账款周转率基本持平，运营正常。

现更正为：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周转率有所降低，主要是门店开拓市场，满足部分客户信用需求给增加相应挂账额

度，应收账款余额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存货周转率略有降低，主要是因为年底备货量有所增加所致。

六、年报全文第八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部分

原披露为：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第 号审计报告确认

现更正为：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２２１

号审计报告确认

七、年报全文第十章重要事项中“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部分

原披露为：

2011

年

1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1

年

7

月

13

日，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和《关于

<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目前尚未行权。

现更正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

＞

激励对象名单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了

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

１０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９４８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

１０２

万份，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９．７１％

，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数量约占现总股本的

４．７４％

。 授予激励对象

１６９

人， 从授予日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起按照

２５％

：

２５％

：

２５％

：

２５％

的比例分四次行权。首期授予期权的授予价格取公司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１９．７８

元，根据布莱克

－

斯科尔期

权定价模型计算，首期授予的

９４８

万份股票期权公允价值为

２７２１．３１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

９

人离职，离职人员原授予股票期权份数为

４４

万份，调

整后股票期权公允价值为

２５９５．００

万元，故本期确认股票期权成本摊销

５

，

５７３

，

３００．７１

元，计入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

八、年报全文第十章重要事项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部分

原披露中未按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

２００７

年修订）附则

７．８．２

格式披露

现补充更正为：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初始投资金额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源

６００３１３ ＳＴ

中农

１９８

，

６４２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

，

７６９

，

８８２．９６ ２

，

１２７

，

２８２．９６ ２

，

１２７

，

２８２．９６

长期股

权投资

新华信托

转让

合计

１９８

，

６４２

，

６００．００ － ２００

，

７６９

，

８８２．９６ ２

，

１２７

，

２８２．９６ ２

，

１２７

，

２８２．９６ － －

公司对因上述误差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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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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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2-20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蓝天白云会展中心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杨玉林先生

6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871,789,092

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3

名，代表股数

448,444,8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4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48,444,8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48,444,8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48,444,8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48,444,8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286,011,

914.92

元，未分配利润

973,166,012.00

元。

考虑到未来宏观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难以放松，为保证公司的稳健发展，保持

健康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公司拟定

201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润主要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项目再投入。

表决结果：同意

448,444,8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201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100

万元（不包含审

计期间差旅费）。

表决结果：同意

448,444,8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970,3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向曙光 任穗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广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2-21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信托机构融资的

提案》，同意以公司持有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向信托公司融资，融资期限不超过两年。

（具体公告详见

2011

年

5

月

5

日、

5

月

18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根据上述要求，公司向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资金额

4

亿元人民币，期限

1

年，该笔借款已

于近日到期归还。 现公司将继续以持有的该部分浙商银行股权

(11941

万股）向安信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融资，

融资金额为

4

亿元人民币，融资期限

1

年，融资年利率为

8.65%

。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65

股票简称：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2012-017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2

年

5

月

11

日，公司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王承超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

告，请求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且不在公司继续任职。

根据董事长徐亦平先生提议，从即日起至董事会产生新任总经理期间，由公司现任副总经理陈龙先生担

任代理总经理职务，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目前，公司经营生产正常，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选举产生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65

股票简称：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2012-018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2

年

5

月

13

日，公司监事张文盛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向公司监事会提出辞去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文盛先生辞职申请自送达监事会时生效，张文

盛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未导致公司监事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行。

特此公告。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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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

2012-05-01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8

日召开

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6,6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90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2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23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5

月

2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

88

号

咨询联系人：金跃国

咨询电话：

0512-68327201

传真：

0512-68073999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80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2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监会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无异议并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圣阳电源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草案”），并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披露了上述事

项。 随后公司将草案及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

进行了沟通。

公司于今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公司将根据证监会的有关反馈

意见，对草案部分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公司将尽快将修订后的《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提交董事会审议后

公告，并将及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

:

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2-028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2

年投资者网上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15

：

00-17:00

点举行

2012

年投资者网上接

待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接待日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以登录

"

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shandong/

）

"

参与公司本

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